[bookmark: _Hlk209515514]國立中山大學全球移動實踐人才培育獎助金甄選申請簡章
115年度申請簡章

一、計畫主旨
鼓勵學生赴海外交換學習期間，勇於提出永續行動構想，發揮自己的專業以實際行動對社會環境進行貢獻，進而提昇國際視野及外語能力，使具有全球競爭優勢。

二、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校友服務暨社會責任中心、永續發展辦公室、國際事務處 

三、報名資訊與流程
【第一階段報名】
· 說明會時間：2026年3月20日~2026年3月25日(依公告時間為主)
· 報名期間：2026年4月1日～4月30日
· 面試與審核：2026年05月25日～05月29日(依公告時間為主)
· 錄取公告：6月中旬

【第二階段報名】
· 說明會時間： 2026年10月20日~2026年10月25日(依公告時間為主)
· 報名期間： 2026年11月1日～11月30日
· 面試與審核： 2026年12月11日～12月20日(依公告時間為主)
· 錄取公告： 隔年1月中旬

四、申請資格
1. 具中華民國國籍及在臺灣設有戶籍。
2. 申請及受獎助期間須為本校已註冊之在學學生(在校生)，不含在職生、在職專班及博士班學生。
3. 具本校或各院「學生出國交換甄選」錄取資格(不含雙聯學位) 。
4. 本計畫執行地點以交換校所在地區為原則，國外交換期間至少須達3個月，計畫執行至少一個月，至多一年，並於交換期間內執行完畢。
5. 申請者須搭配一位指導老師，於計畫通過後至執行結束進行至少4次討論會議，指導老師需由本校專任教師或專業經理人擔任 (如申請者無指定指導老師，計畫通過後由本單位指派)。
6. [bookmark: _Hlk209512988]出國前須在國內完成參與社會實踐相關課程或54小時人文及社區關懷志工服務。(尚未有志工服務者仍可提出申請，出國前提交課程參與或志工服務時數及證明文件。已完成者則請於審查時提供相關證明。

五、申請文件
申請文件請用電腦繕打後列印文件，勿手寫。簽名欄請親筆簽名。
1. 個人基本資料表、社會實踐計畫書、有利審查資料表、資料繳交檢核表。格式請參考申請文件相關表單。
2. 個人履歷（無制式格式），以A4一頁為限。
3. 計畫書一份，以A4至多15為限，提出出國後學習計畫之實踐/實作構想。計畫內容須符合本要點之設置宗旨並具可行性。計畫書內容應詳述計畫目的、內容、執行規畫、預預期成果及效益、經費預算、計畫執行可能遭遇的困難、以及安全性評估等。 

六、申請方式
請於申請期限內將申請文件電子檔寄至engage@mail.nsysu.edu.tw 
1. 114年申請時程：
第1次－4月1日至4月30日
第2次－11月1日至11月30日
註：申請人請在預定出國日前最近一次甄選提出申請，出國前確定獲獎且簽訂行政契約書後始獲獎助資格，不接受出國期間或返國後提送之申請件。
2. 受理單位：永續發展辦公室 分機5845

六、獎助項目
1. 獎助項目包含來回機票費及計畫執行所需費用。實際補助金額由複審審查委員會審定。
2. 奬助金核定金額分二期發放：出國前撥付60%（須繳交參與社會實踐相關課程成績單或54小時社會關懷志工服務證明文件、交換學校入學許可及簽訂行政契約書等文件確認符合規定後核發）。
3. 返國後在期限內繳交成果報告及核銷文件，須出席參加成果發表會發表審查計畫執行成果，以及決議尾款金額，最高撥付40%。




七、獎助義務及注意事項
1. 獲奬生須與本校簽訂行政契約書，並遵守載明之權利義務。
2. [bookmark: _Hlk209522258]返國後須提出成果報告書並參加成果發表暨審查會，未符合前述條件者，依下列原則辦理：
(1) 未執行計畫、未繳交成果報告書或未參加成果發表會者，視為未完成本獎助計畫，將收回已撥付之獎助金，且不核發本獎助金之餘款。
(2) 部份計畫項目未完成者，依比例收回已撥付之相關獎助金，餘款亦依比例酌減核發。計畫未完成比例依計畫書所訂之目標，由永續發展辦公室召開會議審定之。
3. [bookmark: _Hlk209521990]出國前交換校有變動並影響學習計畫，應於出國前經指導老師討論並同意後提出計畫變更，經核定後執行；出國後因不可抗力因素影響學習計畫得調整計畫，亦須經永續發展辦公室同意後執行。
出國期間應定期與指導老師透過視訊會議討論計畫與回報執行進度至少四次，申請者於結案時同步提交討論會議紀錄，作為成果審查參考資料之一。如需進行計畫調整須經指導老師同意修正方案，如計畫內容變動過大，須重新提送審查委員會重新審核，複審審查委員會有保留取消獎助之權利。擅自變動計畫未經審核同意之情況，將撤銷受獎資格、追繳已撥付之獎助金、或不核發獎助金餘款。
4. 獲獎生需確實履行所核定之社會實踐或實作計畫，並如期完成交換學習計畫。如未執行上揭所提計畫或其他偽冒行為情節重大者，經查證屬實即喪失受獎資格，立即停止發放獎助費用並償還已領取之一切獎助金。
5. 獲獎生應盡本校「學生出國交換甄選要點」及「學生赴國外大學（機構）研修獎助要點（西灣領航計畫）」之義務及規定，違者依相關要點辦理。
6. 返國後兩個月繳交成果報告及完成經費核銷，配合永續發展辦公室擇日辦理成果發表暨審查會，並於會中審議獎助尾款後核發。
7. 校內撥款及返國核銷需預留行政作業時間，學生自身需有其他經費支持使計畫運作保有彈性空間。
8. 獲獎生應積極配合參加校內宣傳說明會分享計畫成果。
9. 輔導老師諮詢費統一由本計畫支付


